
1.检查单：认证领域双随机抽查行政检查单

2.检查项：认证机构认证行为规范情况

3.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发放的有机产品销售证数量，超

过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所生产、加工的有机产品实际数量

的行为进行处罚

4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十四条 认证机构应当及时向认证委托人出具有机

产品销售证，以保证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所销售的有机产

品类别、范围和数量与认证证书中的记载一致。


